
 

第三條附表修正規定 

警察人員領有勳章獎章加發退休金一覽表 

類別及等第 
加發金額 

（新臺幣） 

勳 

章 

中山勳章 二十萬元 

中正勳章 十七萬五千元 

卿雲勳章及景星勳章 

一等 十二萬五千元 

二、三等 十一萬二千五百元 

四、五等 十萬元 

六、七、八、九等 七萬五千元 

獎 

章 

依警察獎章條例第二條

第三款至第十款頒給 

一等 五萬元 

二等 三萬七千五百元 

三等 二萬五千元 

依警察獎章條例第二條

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十

一款頒給 

一等 二萬五千元 

二等 一萬九千二百元 

三等 一萬二千六百元 

依警察獎章條例第二條

第十一款頒給 
 四等 一萬元 

備註 獲有軍職勳獎章，未在軍事機關支領獎金者，比照軍職人員標準支給。 

 


